附件3
车载智能终端拆除证明
兹证明蒙E             号巡游出租汽车，

品牌型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车架号（VIN码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到达报废年限，需报废更新，现前往你处拆除智能终端设备，待更新后重新安装，以上情况属实。

特此证明。

   车辆所有人：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旗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：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